贵州光力科技创新有限责任公司2025年聘请常年法律顾问项目技术规范书
项目说明
贵州光力科技创新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光力公司）聘请常年法律顾问项目计划如下表所示：

对光力公司聘请常年法律顾问，协助光力公司处理日常经营所涉及的法律问题、应邀参与光力公司有关会议、合同谈判，对员工进行法律知识培训辅导工作，提供咨询服务，审改合同，按委托需求出具法律意见书。
项目范围和内容
（1）就聘请方日常经营所涉有关法律问题提供法律意见或咨询服务；

（2）对聘请方日常经营中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及纠纷，及时提出预警及提供解决方案建议，对相关业务及领域法律风险防范提出指导意见；

（3）及时向聘请方传递与其经营有关的最新法律法规和政策信息；

（4）根据聘请方要求，协助起草、审查、修改各类合同、协议及其他有关法律文书，协助制定合同标准文本；
（5）应邀参与聘请方有关日常会议、合同谈判；

（6）协助聘请方开展法治宣传、普法教育、法治文化建设工作，根据聘请方的实际经营情况，对聘请方员工进行法律知识培训和辅导；

（7）协助聘请方建立健全内部规章制度；
（8）协助聘请方参与民事、经济、行政等纠纷的交涉、协商、调解，根据需要出具律师函等法律文书；

（9）协助聘请方处理生产经营管理中的纠纷、争议；

（10）根据聘请方的需要向第三方发出律师函；

（11）应聘请方的委托，调查相关单位的工商档案登记资料、资信和经营状况，出具律师调查报告；

（12）应聘请方的要求，办理重大事项的见证或代为办理公证；

（13）接受甲方委托，担任诉讼、调解、仲裁、行政复议或其他非诉讼法律事务的代理人，费用另计；

（14）聘请方委托的其它法律事务。

人员要求
对光力公司聘请常年法律顾问工作进行法律咨询服务，安排2名及以上的项目工作人员，其中持有律师职业资格证2名。乙方项目负责人在合同履约期间原则上不允许更换，若乙方执意更换的，将扣除合同总价的30%，若合同剩余款项不足30%，将全部扣除。并在报价文件中，明确项目工作人员信息。
项目交付物

协助光力公司处理日常经营所涉及的法律问题、应邀参与光力公司有关会议、合同谈判，对员工进行法律知识培训辅导工作，提供咨询服务，审改合同，按委托需求出具法律意见书。
资质要求
（1）供应商必须提供律所负责人授权委托书及律所负责人、被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（加盖鲜章）。

（2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，必须具备有效期内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（含正副本）并加盖公司鲜章公章。

（3）具备良好的财务状况和商业信用。在近一年内未出现重大违法行为，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，投标资格被取消，财产被接管、冻结、破产状态。

（4）存在以下情况之一的多家单位不能同时参与本项目询价（划分有标包的项目按标包进行要求）：律所负责人为同一人的；母公司和全资子公司、母公司与其控股公司；属于同一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公司；律所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控股、管理关系的。

服务期限及要求

服务期：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。
遵循的原则：合同截止时间定义为合同截止后，不再接受新的工作任务。但中标承包商应完成合同截止时间前，业主提出的工作事项，即使实际完成时间在合同截止时间之后。

其他要求

   本项目报价要求最大下浮值为：不大于10%，下浮大于10%的应附合理的成本分析报告。下浮大于10%的，或下浮大于10%未附合理的成本分析报告的，视为无效报价。

   投标人应针对该项目提交质量保证服务方案、售后服务方案作为采购人综合评选依据，未提交的视为未响应要求。
